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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處針對 99.03.18三立新聞報導立法委員質詢「失業 

率應加上非典型就業者（即從事臨時性、人力派遣工作者）」之說明 

 
一、本處辦理之就業失業統計與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相同，係採國際勞工組織

（ILO）之就業、失業標準定義及所建議之統計方法辦理，即於資料標準

週（每個月含 15 日那一週）從事有酬工作，不論其工作時數多寡，均視為

就業者，至於幫忙家庭事業之無酬家屬工作者，則工時須達 15 小時以上方

視為就業者；失業者係指年滿 15 歲，在資料標準週內同時具有無工作、隨

時可以工作且正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正在等待結果等三項條件者。 

二、從事部分時間、臨時性或人力派遣之工作均屬有酬工作，依前揭定義應歸

入「就業者」，此與美、日、韓等世界各主要國家認定方式一致，若將該類

工作者（98 年 5 月計 68.7 萬人）併入失業族群計算失業率，顯與標準定義

不符。 

三、為真實反映勞動市場現況，本處係透過詢問受訪者於資料標準週之實際活

動情形（有無在做工作等），再依標準定義加以客觀研判，整體就業失業統

計結果應屬專業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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